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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台州市温岭中医医疗中心（集团）温岭市中医院

承包人（全称）：华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温岭市中医院新院址改扩建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

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温岭市中医院新院址改扩建工程。

2.工程地点：温岭市太平街道太平南路 190 号。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温发改设计〔2020〕35 号、温发改设计〔2021〕9 号。

4.资金来源：市财政资金。

5.工程内容：本工程包含新建门诊、停车楼及原有建筑改造工程两部分，用地面积约

2687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86329 平方米。新建门诊楼、停车楼建筑面积约 29037 平方米

（地上五层，建筑面积约 23387 平方米；地下一层，建筑面积约 5650 平方米）；改造装修建

筑面积约 57292 平方米（其中住院楼建筑面积约 31146 平方米），并对室外管网、场地及绿

化景观等配套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6.工程承包范围：施工图范围内发包人指定的土建、安装、智能化、装修、拆除、加固、

室外总图等工程。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1 年 8 月 27 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4 年 4 月 13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960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

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质量目标：新建的门诊、停车楼创“钱江杯”优质工程。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贰亿贰仟壹佰捌拾捌万贰仟伍佰零陆元整(¥221882506 元)；

其中：

（1）中标价：

人民币（大写）贰亿贰仟零叁万零玖佰肆拾玖元整(¥220030949 元)；

【含安全文明施工费：人民币（大写）叁佰柒拾玖万叁仟零柒拾捌元整(¥3793078 元)】；

（2）渣土消纳费（含税）：

人民币（大写）壹佰捌拾伍万壹仟伍佰伍拾柒元整(¥18515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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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价格形式：单价合同。

3.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均须汇入承包人指定的银行账

户，承包人收取款项时应先开具增值税发票。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等有关规定，

承包人完成本合同项下应税行为的计税方式按以下第（1）种方法，并与工程计价时采用的

计税方法一致。

（1）一般计税方法。

（2）本工程为 甲供 工程，按简易计税方法。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金蕾 。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及其附录；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

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

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

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

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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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1. 一般约定

1.1 词语定义

1.1.1 合同

1.1.1.10 其他合同文件包括：工程招标文件、《温岭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

法》（温政发〔2020〕58 号）、除投标函及其附录和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外的其它部分投标

文件、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

1.1.2 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 监理人：

名称：温岭市正意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资质类别和等级：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人防工程监理丙级；

联系电话：0576-86088222；

电子信箱：85485672@qq.com；

通信地址：温岭市城东街道鸡鸣工业区宏业路 2号泽圆大厦八楼。

1.1.2.5 设计人：

名称：北京联华建筑事务有限公司；

资质类别和等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

联系电话：021-60436788；

电子信箱：id@arch-lianhua.com.cn；

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华路 139 号 B 座 111 室。

1.1.3 工程和设备

1.1.3.7 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无。

1.1.3.9 永久占地包括：无。

1.1.3.10 临时占地包括：施工用地，工程完工后恢复。

1.3 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

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 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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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规范》(GB 50858-2013)、《浙江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浙江省房

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浙江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浙

江省园林绿化和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

版）、《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18 版）、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2018 版）)等工程所在地现行的有关工程造价方面规定。

1.4 标准和规范

1.4.1 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按现行的国家、省、市施工验收规范、质量评定标

准及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技术要求等。

1.4.2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无；

1.4.3 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技术标准和

要求；国家没有相应标准、规范且不使用国外标准、规范时，按发包人和承包人商定的方案

施工。

1.5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按通用合同条款。

1.6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 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开工日期前 14 天前；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纸质施工图肆套并附目录清单及与其一致的电子版施

工图（PDF 或 CAD 等格式）；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施工图纸名称、工程号、版本、出图日期、目录、变

更联系单编号等。

1.6.4 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工程总进度计划、工

程月进度计划表等；承包人提交修正后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等的技术标准不应低

于投标承诺，且修改或优化方案报监理人、发包人批准；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施工组织设计、总进度计划在接到开工通知（或确定开工

日期）后 7 天内，专项施工方案在相应部位施工前 7天；发包人对承包人的施工组织设计（或

方案）和进度计划提出质疑和合理修正时，承包人应在 7 天内修正完成并重新提交；每月

20 日前向发包方提交下一月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纸质资料肆套及与其一致的电子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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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纸质及电子版本；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收到相应文件后 7 天内。

1.6.5 现场图纸准备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由承包人在现场提供一套完整施工图，供发包人、监理人及

有关人员进行工程检查等活动时使用。

1.7 联络

1.7.1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7 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

指令、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 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太平南路 190 号温岭市中医院

新院行政楼四楼基建办公室；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赵灵娅；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温岭市建筑业大厦 26 楼；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金蕾 ；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太平南路 190 号温岭市中医院新院

行政楼四楼监理办公室；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陈云飞 。

1.10 交通运输

1.10.1 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

1.10.3 场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施工现场确定。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发包人提供

的场内交通条件为现状，由承办人自行负责解决，费用已在投标报价中已综合考虑。

1.10.4 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本工程进场

道路的加固、改造由承包人负责解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11 知识产权

1.11.1 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

术规范以及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发包人及相关

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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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按通用合同条款。

1.11.2 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发包人。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按通用合同条款。

1.11.4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

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1.13 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1）工程量清单存在缺项、漏项的，予以调整；

（2）工程量清单中组价内容与项目特征不一致的，不予以调整；

（3）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与施工图纸不一致的,予以调整。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分部分项清单项中工程量增加或减少的，均不予

以调整该分部分项清单的单价。

2. 发包人

2.2 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姓 名：赵灵娅；

身份证号： 332623197606276624；

职 务： / ；

联系电话： 13566465555 ；

电子信箱： 104505805@qq.com ；

通信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太平南路 190 号温岭市中医院新院行政楼四楼基建

办公室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①有对工程建设的所有外部关系的协调权。②对

分包施工单位选择的最终确认与否定权。③对工程图纸会审、协调会的组织、主持权。④对

工程设计变更的确认权。⑤有权要求对不称职的施工、监理人员更换的权利。⑥有组织主持

竣工验收的权利。

2.4 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 提供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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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开工日期 14 天前。

2.4.2 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按通用合同条款。

2.5 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是。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形式：银行保函；金额：按签约合同价的

2%，即 4437650.12 元。期限：银行保函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10 天内解除。

3. 承包人

3.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向发包人提交按规范规定应由承包人编制部分的

竣工资料并符合建设工程资料存档要求。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纸质文件三套，电子文件及扫描件一套。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7天内。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纸质文件、电子文件及扫描件。

（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a.向发包人、监理人提供施工现场办公室各 1 间免费使用。

b.在施工中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操作，并针对邻近建筑物实际情况，采取相应防护措施，

对不按规范要求施工或未采取防护措施的，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c.本项目施工安全由承包人负总责。

d.按当地有关部门要求,由承包人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

续。

3.2 项目经理

3.2.1 项目经理：

姓 名：金蕾；

身份证号：331081198701251219；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浙 13315164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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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师执业印章号：浙 133151644137；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浙建安 B（2014）0900320；

联系电话：18605866066 ；

电子信箱：2272723@qq.com ；

通信地址：温岭市建筑业大厦 26 楼；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按通用合同条款。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月到岗率须达到 24 天（以发包人要求的考

勤方式和考勤记录为准）。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发包人有

权要求更换项目经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并承担违约责任。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月到岗率须达到 24 天（以发包人

要求的考勤方式和考勤记录为准），不足天数，每天扣除履约担保金额的 0.1%，每月结算，

在当期工程款支付时扣除；连续三个月达不到要求且项目经理不能到岗的，发包人有权解除

合同，履约担保金不予以退还，归发包人所有，同时由承包人赔偿发包人由此造成的损失。

另遇有工程检查、验收或参观等活动时，无特殊原因不得离开施工现场。

3.2.3 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项目经理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生病住院、

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须提供相关部门或单位证明材料）、被责令停止执业、羁押或判刑情形，

确已无法继续担任项目经理，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申请，发包人应同意更换，并报所在地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更换到位的项目经理资格不低于原项目经理；如承包人擅自更换，按

每更换一人次扣除履约担保金额的 20%，在当期工程款支付时扣除；擅自更换二人次以上，

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所有履约担保金不予退还，归发包人所有，同时赔偿发包人由此造成

的损失。

3.2.4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解除合

同，所有履约担保金归发包人，同时赔偿发包人损失。

3.3 承包人人员

3.3.1 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

款，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见合同附件。

3.3.3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

解除合同，所有履约担保金归发包人，同时赔偿发包人损失。

3.3.4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另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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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程检查、验收或参观等活动时，无特殊原因不得请假。

3.3.5 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因生病住

院、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被责令停止执业、羁押或判刑情形（须提供相关部门或单位证明材

料），确已无法继续担任相应岗位工作，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申请，发包人应同意更换，并

报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对更换到位的技术负责人资格应不低于原技术负责

人；如承包人擅自更换，按技术负责人每更换一人次扣除履约担保金的 10%,其他关键岗位

人员每更换一人次扣除履约担保金额的 5%，每月结算，在当期工程款支付时扣除。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关键岗位人员到岗率达不到

27 天的，不足天数每人次每天扣除履约担保金额的 0.05%，每月结算，在当期工程款支付时

扣除。

3.5 分包

3.5.1 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工程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

3.5.2 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加固工程。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接受分包的第三人资质要求：具有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3.5.4 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 / 。

3.6 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3.7 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是。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形式：保险公司保单；金额：按签约合同

价的 2%，即 4437650.12 元。期限：保险公司保单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10 天内解除。

4. 监理人

4.1 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按本工程监理合同约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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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按本工程监理合同约定内容，涉及工程变更（含设计变更等参

建各方变更）均需报发包人审批后生效。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由承包人免费

提供办公室 1 间使用。

4.2 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姓 名：苏明义；

职 务：总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00566481 ；

联系电话： 15706212722 ；

电子信箱： 85485672@qq.com ；

通信地址： 温岭市城东街道鸡鸣工业区宏业路 2 号泽圆大厦八楼；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 。

4.4 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

定：

（1）监理人授权超出合同约定，承包人有权提出异议，如监理人对于承包人合理的异

议不予接受，则承包人可要求发包人就该事项作出处理决定；

（2）对于监理人更换其委派的监理人员的，监理人在征得发包人同意后应当提前 48

小时书面通知承包人；

（3）监理人对其监理人员的任何授权，承包人均应当要求监理人提供书面的授权，否

则，承包人有权拒绝接受监理人员的指示。

5. 工程质量

5.1 质量要求

5.1.1 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新建的门诊、停车楼创“钱江杯”优质工程。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新建的门诊、停车楼若取得“钱江杯”优质工程的，发包人奖励

承包人优质工程奖人民币50万元。

5.3 隐蔽工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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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24 小时，由此导致工期延误的，工期予以顺延。

隐蔽工程验收过程、验收部位除办理纸质验收记录，还应留置验收部位、验收过程、主

要验收人员相片、影像等资料。

6.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1 安全文明施工

6.1.1 项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按《浙江省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管

理规定》（浙建建〔2012〕54 号）及省、市建筑业、安全监督等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管

理规定执行。

6.1.4 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

6.1.5 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按省、市有关文明施工管理规定执行。

6.1.6 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安全文明施工费预付费包含在

工程预付款内，与工程预付款一并支付，支付比例为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含创标化工地增加

费）总额的 100%。安全文明施工费的使用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安全文明施工费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采取合同以外的安全措施所

产生的费用，由发、承包人协商处理；未经发包人同意，发包人可不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7. 工期和进度

7.1 施工组织设计

7.1.1 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对特殊工艺施工、危险性较

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如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

工程，拆除工程，建筑幕墙安装工程，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等）应按规定办理

审批手续和按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组织专家论证。

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施工组织设计在合同签订后7天内，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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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案在相应部位施工前7天。发包人对承包人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方案）提出质疑和合

理修正时，承包人应7天内完成修正并重新提交；每月20日前向发包人提交下一月进度计划

和施工方案；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收到相应文

件后 7天内。

7.2 施工进度计划

7.2.2 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收到相应文

件后 7天内。

7.3 开工

7.3.1 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接到开工通知（或确定开工日期）后 7 天

内。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开工前 14 天。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开工前 14 天。

7.3.2 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90 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发包人

不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或赔偿承包人的损失，承包人无权提出价格调整要求或者解除合同。

7.4 测量放线

7.4.1 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

限：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7.5 工期延误

7.5.1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7）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7.6、7.7 条款规定的情形。

7.5.2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每延误一天支付违约金

5000 元，并承担发包人由此而造成的相关损失。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签约合同价的 2%。

7.6 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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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天连续停水、停电超过 8 小时以上。

（2）因政府行政命令（因承包人原因的除外）。

（3）非因双方原因而无法控制的爆炸、火灾等事件。

（4）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保护，地下障碍物和污染物排除，邻近建筑物、构筑物的

保护要求。

（5）地质勘探资料未涉及的地下管道、暗沟、岩层等。

7.7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1）8级以上持续 24 小时的大风（台风）；

（2）24 小时内持续降雨且降水量为 200mm 以上；

（3）2天及以上且持续 40 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7.9 提前竣工的奖励

7.9.2 提前竣工的奖励： / 。

8. 材料与设备

8.1 发包人供应材料与工程设备：/。

8.2 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1）材料品牌、规格和使用要求：按招标文件（相应）技术标准和要求执行。

本工程材料使用推荐品牌具体如下：

序号 材料（设备）名称 推荐品牌、型号 备注

一、建筑装饰材料

1 水泥 尖峰、海螺、星阁 参照或相当于

2 螺纹钢筋（HRB400 C10 及以上）
江苏沙钢、江苏永钢、杭钢古剑、

武钢、鞍钢
参照或相当于

3 盘螺钢筋（HRB400 C6-C10）
江苏沙钢、连云港亚新、福建福华、

武钢、鞍钢
参照或相当于

4 盘圆钢筋、光圆钢筋（HPB300A）
连云港亚新、福建福华、唐山东华、

武钢、鞍钢
参照或相当于

5 各种型钢、钢板 马钢、唐钢、济钢、武钢、鞍钢 参照或相当于

6 细木工板、阻燃板、各类夹板 莫干山、千年舟、兔宝宝 参照或相当于

7 轻钢龙骨 拉法基、龙牌、可耐福 参照或相当于

8 成品隔断 韦施德、汉尔姆、斯特沃 参照或相当于

9 地砖、墙砖 冠军、马可波罗、诺贝尔 参照或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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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仿大理石纹玻化砖 诺贝尔、蒙娜丽莎、马可波罗 参照或相当于

11 室内装饰铝板
林德纳、乐思龙、欧斯宝、上海西

蒙
参照或相当于

12 吸音板 林音、腾闽、富瑞达 参照或相当于

13 防火板 德源恒、威盛亚、瑞欣、常迈特 参照或相当于

14 石膏板、矿棉板 可耐福、龙牌、拉法基、阿姆斯壮 参照或相当于

15 人造石 杜邦可丽耐、LG、三星 参照或相当于

16 冰火板
上海威盛亚、浙江康亚特、浙江德

耐姆
参照或相当于

17 透光膜 劲努、杜基、海筑 参照或相当于

18 亚克力板 LG、三菱、德固赛 参照或相当于

19 铝扣板（配套龙骨） 欧斯宝、朗仕龙、郎腾 参照或相当于

20 铝合金型材 兴发、凤铝、亚铝 参照或相当于

21 外墙铝板 墙煌 、宝业耐胜、吉利 、浦菲尔 参照或相当于

22 门锁及五金 海乐福、汇泰龙、雅洁、香港坚朗 参照或相当于

23 玻璃 深圳南玻、上海耀皮、福耀、辉玻 参照或相当于

24 结构胶、密封胶等胶类 杭州之江、广州白云、郑州中原 参照或相当于

25 自动感应钢制移门门机 国产优质 参照或相当于

26 防静电地板 红日、华通、佳辰 参照或相当于

27
木门（实木免漆隔音门）或成品

装饰木门
吉安、顾家、盼盼 参照或相当于

28 木质防火门 新多、群升、兴荣、神通、灯塔 参照或相当于

29 防火钢质门、成品钢质门 步阳、万嘉、幸福之家 参照或相当于

30 防火卷帘门 智安、鸿宇、凯悦 参照或相当于

31 防火卷帘配套电动装置 金泰、南威、王威 参照或相当于

32 PVC 地胶板（同质透心）

美国阿姆斯壮 Armstrong 加强保健

龙系列、法国得嘉 Tarkett PP 系列、

法国洁福 Gerflor 野心系列

参照或相当于

33 界面剂、自流平、粘结剂 汉高、优成、亚地斯 Ardex 参照或相当于

34 走廊靠墙扶手 国产优质 参照或相当于

35 高分子密实抗裂合材 上海研铂、宁波言翔、杭州特邦 参照或相当于

36
乳胶漆涂料、无机涂料等内墙涂

料

立邦（墙面卫士全能抗碱底漆，易

洁防霉半光内墙墙面漆）、多利士

（家丽安内墙底漆，家丽安柔光内

墙墙面漆）、华润（通用内墙底漆，

华润致白柔光内墙面漆）、博星（通

用内墙博尔康全能抗碱封固底漆，

博尔康五合一净味内墙易洁面漆）

参照或相当于

37 真石漆、弹性涂料等外墙涂料 立邦、多利士、华润、博星 参照或相当于

38 防水涂料、卷材
东方雨虹、凯伦、深圳卓宝、山东

大明
参照或相当于

二、给排水、消防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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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PR 给水管、UPVC 排水管、UPVC

雨水管等塑料管材
上海白蝶、伟星、浙江中财 参照或相当于

40
镀锌钢管、焊接钢管、 钢塑复

合管
浙江金洲、上海劳钢、天津利达 参照或相当于

41 无缝钢管

宁波市鄞州中鲁特钢有限公司、姚

泰恒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格洛

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参照或相当于

42
成套台下式洗脸盆+含感应式龙

头等全套相关五金配件

COCO 卫浴-72019 含感应龙头、安华

Ap4308 含感应龙头、东鹏洁具 203

含感应龙头

参照或相当于

43
成套台下式洗脸+冷水龙头等全

套相关五金配件

COCO 卫浴-72019+COCO-1020、安华

aP4327+an81230C、东鹏洁具

203+1915

参照或相当于

44
成套台下式洗脸+冷热水龙头等

全套相关五金配件

COCO 卫浴-9261+COCO-1005、安华

aP4372+an1A2727C、东鹏洁具

563+1884

参照或相当于

45
成套坐式大便器（含网 管、角

阀等全套相关五金配件）

COCO 卫浴-6171、安华 Ab1396M/L、

东鹏洁具 5061、箭牌 AB1111MD/LD
参照或相当于

46
成套蹲式大便器（脚踏式冲洗阀

等全套相关 五金配件）

COCO 卫浴-6171、安华 Ab1396M/L、

东鹏洁具 5061
参照或相当于

47 一体式壁挂感应式小便器

COCO 卫浴-1218 配套感应器、安华

an6308 配套感应器、东鹏洁具 324

配套感应器

参照或相当于

48 成套立柱式洗脸盆+龙头
美加华 MIP-3805+ML、安华 Ap3307、

东鹏洁具 595
参照或相当于

49 医用长柄龙头（配立柱式洗脸盆
广乐 004、丰华 FH2215C-698、桑耐

丽
参照或相当于

50
简易式成套淋浴器(含成套冷热

水控制阀、洒水喷头、软管)

COCO 卫浴-1025、安华 an83316C、

东鹏洁具 2032
参照或相当于

51 地漏 玉环汇达、嵊州越溪、玉环莫愁 参照或相当于

52 水表 宁波水表厂、埃美柯、浙江甬岭 参照或相当于

53
各类水泵、控制箱及其成套附件

（用于消防、给水、排污）

上海申银、上海熊猫、山东双轮、

新界、利欧(必须贴有厂家商标）
参照或相当于

54 不锈钢水箱 上虞开来、上虞东盛、上虞金泰 参照或相当于

55 沟槽、沟槽配件
潍坊鑫汇通、潍坊优特邦、上海威

逊
参照或相当于

56 七氟丙烷柜式装置（含药剂）
江西五联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海湾、

杭州新纪元
参照或相当于

57 消防水炮系统 沈阳金威、科达利安、四川川消 参照或相当于

58

室内消防栓、室外消防栓、消防

箱(水带 水枪 消火栓 卷盘)、

消防喷头、水流指示器、湿式报

警阀、水泵接合器、预作用阀

福建颖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福建

省万消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

天广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参照或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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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灭火器

国泰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鸣宇

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福建省天

广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参照或相当于

60 阀门 杭州春江、上海冠龙、上海良工 参照或相当于

61 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管/PE 管

江苏润泰管业有限公司(沐润牌)、

江苏艺源管业有限公司(百源牌) 、

临海伟星

参照或相当于

三、暖通工程

62 空调新风系统 格力、美的、三菱、大金 参照或相当于

63 风机、风阀、风口、消声器 浙江上建、上虞鼎鑫、上虞逻森 参照或相当于

64 风井压力传感器
佛山昊明电子、佛山浩捷电子、润

和源
参照或相当于

65 人防通风设备 浙江叁益、浙江金丰、杭州钱江 参照或相当于

66 水系统空调（风机盘管） 美的、南京天加、格力 参照或相当于

67
循环泵等泵类包含配套控制柜

（水系统空调）

上海申银、上海熊猫、山东双轮、

新界、利欧(必须贴有厂家商标）
参照或相当于

68 挡烟垂壁 杭州申兴、富阳顺成、杭州杭窗 参照或相当于

69 各类平衡阀
河北平衡阀门股份有限公司、TA、

江森
参照或相当于

70 压差旁通阀 上海冠龙、泰科、正丰 参照或相当于

71 压力表、温度表
上海仪表、西安仪表、杭州自动化

仪表
参照或相当于

四、电气、消防电工程

72 低压配电箱成套厂家

宁波新吉宁电气有限公司、宁波前

卫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燎原电器集

团有限公司

参照或相当于

73 电气元件

江苏凯隆电器有限公司、上海新驰

电气有限公司、杭州鸿雁、常熟开

关、上海上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人民开关有限公司）

参照或相当于

74 排气扇、换气扇 杭州乘风、美的、上海华生 参照或相当于

75 电线、电缆
浙江力安电缆、江苏远东电缆、开

开电缆、飞洲电缆
参照或相当于

76 PVC 电线管 伟星、中财、公元 参照或相当于

77 JDG、KBG 电线管 北京亿泰、杭州天一、鹏创 参照或相当于

78 SC 穿线镀锌钢管 浙江金洲、上海劳钢、天津利达 参照或相当于

79 充电桩

（清单中的充电桩子项是委托第三

方投放运行经营或由中标人负责采

购施工，由招标人根据市场情况待

定。）

参照或相当于

80 桥架
浙江好远电气有限公司、浙江荣鑫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浩
参照或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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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电缆桥架厂

81 母线槽

江苏培城电气有限公司、镇江市长

虹电气有限公司、江苏恒隆电气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参照或相当于

82 灯具（含 LED 光源）
三雄极光、飞利浦、欧特朗、欧普

电气
参照或相当于

83 室外照明灯具

三雄极光、长电尚品、超频三（实

际现场灯头及灯杆必须贴有厂家商

标）

参照或相当于

84 开关面板、插座
杭州鸿雁 86 型大面板、人民电器大

面板、正泰大面板
参照或相当于

85 能耗系统
该系统产品需满足台州市住建部门

的要求，接入住建运行平台
参照或相当于

86
火灾（消防）自动报警系统或消

防报警设备
北大青鸟、松江、海湾 参照或相当于

87

防火门消防电源监控、电气火灾

监控系统、智能应急照明及疏散

指示系统、集中应急疏散系统

台谊、北京动力源、广东拿斯特 参照或相当于

88
消防自动巡检控制柜、机械应急

启动柜

浙江耐龙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紫光新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中科三正电气有限公司

参照或相当于

五、智能化工程

89 综合布线系统 一舟、秋叶原、鸿雁 参照或相当于

90 门禁系统 富士、捷顺、披克 参照或相当于

91 有线电视系统 视贝、杰和兴、杰士美 参照或相当于

92 巡更系统 兰德华、蓝卡、格兰特 参照或相当于

93 监控系统 大华、三星、英飞拓 参照或相当于

94 出入口控制系统 富士、捷顺、披克 参照或相当于

95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tridium-vykon ， weactive ，

honeywell-alerton
参照或相当于

六、安装通用类

96 抗震支架

优瑞朗实业有限公司（优瑞朗）、

深圳优力可科技有限公司（优力

可）、喜利得（中国）（喜利得）

参照或相当于

97 橡塑保温材料
江苏赢胜、上海亚罗弗、江苏亚罗

斯、金海燕
参照或相当于

98 离心玻璃棉保温材料 欧文斯科宁、依索维尔、杜肯 参照或相当于

99 室外塑料检查井 河马、浙江天井、台州旁氏 参照或相当于

（2）本工程已确定承包价的建筑材料均由承包人自行询价、采购、运输和保管。散装

水泥、新型墙体材料、商品混凝土、商品砂浆的使用须符合相关规定，竣工结算时承包人提

供相关资料，否则相关押金由承包人承担，在工程结算中扣回。



62

（3）本工程要求使用材料要求：商品砼，保温节能材料，商品砂浆的使用应符合《关

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使用预拌砂浆管理工作的通知》（温发改〔2015〕16 号）的规定。

（4）所有材料必须有质保书或合格证，符合施工图纸和规范要求，且品牌、产地需报

发包人备案，否则，因此产生的后果均由承包人负责。

（5）凡是招标文件注明规格、型号参照或相当于的厂家（品牌、产地）的材料，承包

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采购和施工，优先使用参照或相当于的厂家（品牌、产地），如需

调整，必须经得发包人认可，否则由此引起的后果由承包人承担。

（6）所有设备、材料和预制构件等均需有产品合格证和质保书、试验（试车）报告等

必要资料，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设计图纸要求的标准，并且须经发包人及监理单位验

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7）根据工程需要，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投标时确认的品牌进行更换，更换后的材料

价格由发包人签证进行结算。

8.4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8.4.1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由承包人负责，综合考虑在签约合同

价中。

8.6 样品

8.6.1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 / 。

8.8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由承包人承担。

9. 试验与检验

9.1 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1.2 试验设备

施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按规范及（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配置。

施工现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备：按规范及（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配置。

施工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按规范及（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配置。

9.3 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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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的范围：

（1）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房屋建筑工程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等及省、市地方有关工程质量检测的有关规

定实施。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建设工程

质量见证取样检测费、建筑施工企业配合检测及自设试验室进行试验所耗用的材料和化学药

品等费用由承包人承担；专项检测试验费、新结构、新材料、构件破坏性试验及其他特殊要

求检测试验等检测试验费由发包人承担。

（2）当发包人或监理人指示承包人为核实本工程某一部分或某种材料设备是否有缺陷

时，承包人应按要求进行检（试）验。如果该检（试）验表明确有缺陷存在，则检（试）验

和试样的费用，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由发包人承担；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的，由承包人

承担。如果该检（试）验表明没有缺陷，则由发包人承担检（试）验和试样的费用。

（3）当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根据相关规范，要求发包人与承包人开展本工程某一部分质

量实体或某项材料设备质量监督抽检，如地基基础工程检测、主体结构工程现场实体检测、

建筑节能检验、空气检测等专项检测需要时，发包人与承包人应配合，按要求进行检（试）

验，检测、恢复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如检测不合格，则由承包人承担本次及重新检测、恢复

费用。

9.4 现场工艺试验

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 。

10. 变更

10.1 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工程变更引起工程量的增加或减少，承包

人不得因此拒绝施工。

10.4 变更估价

10.4.1 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相同项目的，按照相同项目单价认定。

（2）变更后项目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项目不同或相类似项目，由承包人按招标控制价

编制依据、编制方法计算综合单价，乘以投标总报价相对招标控制价下降幅度【即结算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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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按上述方式编制的综合单价×投标总报价（220030949 元）/招标控制价（263798189

元）】编制变更项目的综合单价，报发包人审核后确定。但确定的综合单价，人工、材料、

机械按实际施工期台州信息价（正刊）的平均价（有温岭价的按温岭价，无温岭价的按台州

价，温岭、台州均无价格的，按发包人签证价），

10.4.2 变更估价程序

承包人收到发包人、监理人、设计单位的变更指示后 14 天内向发包人提交变更估价申

请。

承包人提出工程变更、施工方案调整等变更应同时提交变更估价申请。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的变更申请的估价程序：按《温岭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

执行，其余按通用合同条款。

10.5 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

额为： / 。

10.7 暂估价：无

10.8 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本工程暂列金额无。

11. 价格调整

11.1 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人工、主要材料（含钢材、商品混凝土、预拌

砂浆、水泥、砂、碎石、安装用钢管、电线、电缆等）价格涨跌超过 3%时，超过部分按以

下办法予以调整。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造价信息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1）关于基准价格（A1）的约定：

A1=2021 年 6 月的《台州造价》正刊（温岭）对应人工信息价（除税价），在该月《台

州造价》正刊（温岭）中没有信息价（除税价）的材料，则不予以调整。

（2）市场价格 A2 约定：



65

①人工按合同施工工期《台州造价》正刊（温岭）信息价平均价【平均价计算中，按程

序办理的或发包人签证确定停工的工期顺延的月份平均价应计入，按程序办理的停工或发包

人签证确定停工（停工≧15 天不计平均价，停工＜15 天计平均价﹚】。

②预拌砂浆、水泥、砂、碎石按合同施工工期前 80%月份（遇有小数即进位取整）《台

州造价》正刊（温岭）信息价（除税价）的平均价【平均价计算中，按程序办理的或发包人

签证确定停工的工期顺延的月份平均价应计入，按程序办理停工或发包人签证确定停工（停

工≧15 天不计平均价，停工＜15 天计平均价﹚】。

③安装用钢管、电线、电缆按合同施工工期后 30%月份（遇有小数即进位取整）《台州

造价》正刊（温岭）信息价（除税价）的平均价【平均价计算中，按程序办理的或发包人签

证确定停工的工期顺延的月份平均价应计入，按程序办理停工或发包人签证确定停工（停工

≧15 天不计平均价，停工＜15 天计平均价﹚】。

④钢材、商品混凝土按结构施工工期《台州造价》正刊（温岭）信息价（除税价）的平

均价【平均价计算中，按程序办理的或发包人签证确定停工的工期顺延的月份平均价应计入，

按程序办理停工或发包人签证确定停工（停工≧15 天不计平均价，停工＜15 天计平均价﹚]

（结构施工期以发出开工令所在月份开始计，至屋面梁板砼浇筑所在月份为止，具体以施工

现场记录或试块报告为准）】。

以上合同施工工期是指：合同施工工期为合同约定开工、竣工日期，开工通知签发开工

日期与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不一致的，以开工通知的开工日期为准，并顺延竣工日期。

（3）调整方法：

①当 A2>A1*1.03 时，价差= A2-A1*1.03；当 A2<A1*0.97 时，价差= A2-A1*0.97。

②人工、材料的数量按定额的消耗量计算。

③以上人工、材料价差调整部分只计取税金，单独计算，不下浮，计入结算价。

11.2 法律变化引起的调整：基准日期以后变化由发包人承担，但由承包人原因导致工

期延误时的法律变化引起合同价增加的由承包人承担，合同价下降的由发包人受益。

12. 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 合同价格形式

1、单价合同。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本工程结算价的计算方式同投标价的计算方式。除风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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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约定的调整外，以下内容按承包人的投标承诺一次性包定：

（1）综合单价；

（2）施工组织措施费费率；

（3）施工技术措施费，以项报价的，按该项的总价包干计算，以量报价的，按该项的

单价包干计算；

（4）规费费率；

（5）计日工综合单价（工数经发包人签证，综合单价按技术工 280 元/工日、普工 200

元/工日计取，不下浮）；

（6）其他可能发生的费用：

a.因施工噪音、物体坠落、材料抛散而扰民及影响环境卫生、交通城管、现场文明和施

工安全等问题等产生的费用，由承包人和有关管理部门、人员联系，自行解决。因此造成工

期延长由承包人负责。如给发包人另行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失，发包人可从承包人的工程款中

扣回。

b.实际施工中可能发生街道管理费、干扰费、环保费、占道押金等其它管理费。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已包含在合同价格内。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1）工程量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6-2013)、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及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说明的工程

量计算规则计算，由承包人计量、发包人及有关部门审核。

（2）因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按本专用合同条款第 11.1 款的约定调整。

（3）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项目漏项、缺项、差错、工程变更引起的新增项目、工

程量清单局部变更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与施工图纸不一致，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项目不

同或相类似项目，其综合单价的确定方法按本专用合同条款 10.4.1（2）款约定执行。

（4）因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漏项、缺项或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更，引起措施项目发

生变化，造成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变更，原措施费中已有的措施项目，按原措施费的组

价方法调整；原措施费中没有的措施项目，由承包人根据措施项目变更情况，按专用合同条

款 10.4.1（2）款约定方法调整。但合同中注明一次性包定的措施项目，不作调整。

（5）未在投标价中包含的专项施工方案的施工及论证费用，根据施工现场实际参照专

用合同条款 10.4.1（2）款约定方法确定或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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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 。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

3、其他价格方式： / 。

12.2 预付款

12.2.1 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签约合同价的 10%，金额 22188250 元，其中含专用条款 6.1.6

条所列的安全文明施工费 3793078 元。

预付款支付期限：开工通知下达并按投标承诺的人员、机械设备进场后 7 天内。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不扣回，作为工程款。

12.2.2 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 / 。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 / 。

12.3 计量

12.3.1 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工程量计算按照实际完成施工图纸范围内和经发包人同意增加的施工

内容按实计算，工程量计算规则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 50856-2013)、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及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说明的

工程量计算规则计量。

12.3.2 计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按月计量。

12.3.3 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工程变更按规定办理完毕的，计入当

期工程价款。但确认的工程量和单价仅作为本期工程款支付的依据。

12.3.4 总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

12.3.5 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12.3.4 项〔总价合同的计量〕

约定进行计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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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

12.4 工程进度款支付

12.4.1 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工程进度款分工资性工程进度款（即民工工资）和其他工程进度

款两类，分别按下列约定拨付：（1）、关于工资性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约定：按月支付。（2）、

关于其他工程进度款的付款周期约定：按月支付。

12.4.2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12.4.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12.4.4 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款。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款。

（2）工资性工程进度款：每月根据实际发生的民工工资，由承包人上报，经发包人审

核后，拨付至承包人开设的农民工工资专用帐户（详见 12.5 条款的账号）。

其他工程进度款：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当期按 12.1、12.3 款计量工程量价款的 70%工

程价款（含已发放的工资性工程进度款）。

竣工验收合格后二十天内支付至合同价格的 85%工程价款（含预付款、已发放的工资性

工程进度款、其他工程进度款）；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无法组织竣工验收的，在项目完成预

验收，并对存在的质量问题整改完毕后，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工程竣工报告超过六个月的，

先支付至合同价格 80%工程价款（含预付款），剩余 5%的工程价款在竣工验收合格后二十天

内支付（含预付款）。其余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在发包人确认计量结果后 14 天内完成支付。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支付应付工程进度款的利息，利率按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时间为从约定应付之日起至支付之日止计算利息。

（3）发包人签发的工程量审核报告、进度款支付证书或临时进度款支付证书，不表明

发包人已同意、批准或接受了承包人完成的相应部分工作或已确认计量结果，仅为本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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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支付依据。

12.4.6 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

3、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

12.5 支付帐户：

发包人应将合同价款（每月支付的农民工工资除外）支至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承包人帐

户：开户行： ；帐号： 。

承包人在银行开设本工程农民工工资款专用账户，账号： 。承包人保证

工资款专款专用，并每月将工资款通过银行直接发放到每个农民工个人银行账户，不得挪作

他用，工资发放不足部分由承包人另行调剂解决。

13. 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 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24 小时。

工程验收过程、验收部位除办理纸质验收记录，还应留置验收部位、验收过程、主要验

收人员相片、影像等资料。

13.2 竣工验收

13.2.2 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不计违

约金。

因发包人原因，未在监理人接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42 天内完成验收，

或完成验收不予签发工程接收证书的，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实际竣工日期。

13.2.5 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不计违约金。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每延误一天支付违约金 5000 元，并

承担发包人由此而造成的相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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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工程试车

13.3.1 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无。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3.3.3 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按照通用合同条款。

13.6 竣工退场

13.6.1 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后 7天内。

14. 竣工结算

14.1 竣工结算申请

承包人应在完成合同范围内施工内容，参建各方（建设、监理、施工、勘察、设计单位

等）对工程验收并签署工程质量合格文件后 90 天内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

并提交完整的工程结算资料一套。

承包人超过 90 天未提交竣工结算资料，经发包人催告后 28 天，承包人还不提交竣工结

算资料的，发包人可根据自己资料办理竣工结算，且视为承包人认可竣工结算结果。

14.2 竣工结算审核

（1）发包人结算审核时间：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

后，在六个月内审核完毕，并签发竣工结算证书，否则，视为发包人认可竣工结算报告。

由发包人原因逾期审核责任：向承包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工程结算后应付工程款的

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利息计算时间为应付工程款

日至支付工程款日止。

（2）发包人在签发竣工结算证书后 14 天内，扣留工程质量保证金后完成对承包人的竣

工付款（如需有关部门审核的项目，先付至工程结算款的 95%，待有关部门审核后付清扣留

工程质量保证金后的结算款）。发包人逾期支付竣工结算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支付应付

竣工结算款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基准利率；逾期超过 56

天，超过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基准利率的两倍支付利息，时间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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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应付之日起至支付之日止计算利息。

（3）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结算价有异议的，发包人可先支付承包人无异议部分结算

款。异议部分重新进行复核或按照第 20 条〔争议解决〕约定处理。

结算特殊要求：工程结算由中介机构或相关部门审核，审核费按《浙江省物价局关于进

一步完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通知》（浙价服〔2009〕84 号）文计算，其中结算超过 5%

核减率（超过送审造价 5％以外的核减额）和核增造价引起的追加收费（核增、核减不相互

抵扣），由承包人承担，并可由发包人在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直接支付给中介审核机构。

14.4 最终结清

14.4.1 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满足发包人及相关部门审查要求。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按照通用合同条款。

14.4.2 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按照通用合同条

款。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按照通用合同条款。

15. 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15.2 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其余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15.3 质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扣留质量保证金。在工程项目竣工前，承包人按专用

合同条款第 3.7 条提供履约担保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15.3.1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2）种方式：

（1）质量保证金保函（指银行保函或者保险公司保单），保证金额为：1.5 %的工程结

算价款；

（2）1.5%的工程结算价款；

（3）其他方式: / 。

15.3.2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72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2）种方式：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

款的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3）其他扣留方式: /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采用直接扣留工程结算价款时，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取，在每期质量保证金返还时计算。

15.3.3 质量保证金的退还

工程实际竣工验收合格后满一年返还质量保证金的30%，满二年返还质量保证金的50%，

达到除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外的最长质量保修期后返还全部预留的质量保证金。

15.4 保修

15.4.1 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按房屋建筑工程保修年限有关规定。

15.4.3 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24 小时内。

16. 违约

16.1 发包人违约

16.1.1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发包人逾期支付预付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支付应付预付款

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时间为从约定应付之日起至支

付之日止计算利息。

16.1.2 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 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开始计算

第 7 天后承包人已进场施工设备租赁费及施工人员窝工费。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

应付工程款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利息计算时间为应

付工程款日至支付工程款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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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包人违反第 10.1 款〔变更的范围〕第（2）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

转由他人实施的违约责任：承担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

原因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承担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超过

2天可工期顺延。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承担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超

过 2 天可工期顺延。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

责任：承担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超过 30 天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7）其他：无。

16.1.3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60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

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 承包人违约

16.2.1 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1）机械设备、施工项目班子未按投标承诺及时到位；

（2）本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如承包人的施工队伍素质、力量、现场管理班子、现场安

全文明施工不符合投标文件的承诺，造成现场管理混乱、工程质量和进度达不到投标所承诺

的要求；

（3）承包人允许其他人挂靠经营、私自转包；

（4）承包人未达到投标时所承诺的诚信和技术标准。

16.2.2 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机械设备未按投标承诺到位，每项扣除履约担保金2%；

（2）现场安全文明施工不符合投标文件承诺，扣减相应安全文明施工费用；承包人原

因造成现场管理混乱、工程质量和进度达不到投标承诺的要求，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调整

充实施工力量、更换项目班子，及至解除施工合同，所有履约担保金归发包人，并赔偿发包

人损失。

（3）发现承包人允许其他人挂靠经营、私自转包，所有履约担保金归发包人，同时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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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发包人损失，并责令退出工地。

（4）未达到投标所承诺的诚信与技术标准，按每一项扣减履约担保金的10%。

（5）工程延误超过了合同工期，延误责任由承包人承担。工期不予顺延，由工期延误

引起人工、材料价格（变更项目除外）上涨由承包人承担，按原合同约定价格结算；价格下

降归发包人受益，按下降后价格结算。当施工工期超过合同工期60天以上时，可解除施工合

同。

（6）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发包人可通知

承包人全部解除合同，所有履约担保金归发包人，同时赔偿发包人损失。

16.2.3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 / 。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

以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使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按实结算，使用施工

机械、器具按租赁费结算，临时工程折算成费用按完成造价比例计算，无偿使用承包人为本

工程施工所编制的相应文件等。

17. 不可抗力

17.1 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10 年一遇洪水、

暴风雪、干旱、罢工、政府禁令。

17.4 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28 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 保险

18.1 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 。

18.2 工伤保险

关于工伤保险的特别约定：工伤保险按温政办发〔2012〕195 号执行。

18.3 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按照通用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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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按照通用合同条款。

18.7 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按照通用合同条款。

20. 争议解决

20.3 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 。

20.3.1 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提交争议评审时再选定。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按照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按照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其他事项的约定： / 。

20.3.2 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按照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20.3.3 争议评审小组决定的效力：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20.4 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2种方式解决：

（1）向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1.补充条款

（1）承包人须做工程施工所需的维护、安全等工作，应加强设置安全防护网、围栏等

工作。如承包人未履行上述义务造成工程、财产和人身伤害，由承包人承担责任及所发生费

用。

（2）承包人收取款项时开具增值税发票。

（3）本工程施工期间若因政策原因导致增值税税率发生变更的，则税率按相应的政策

规定调整。

（4）本工程施工用水、用电由承包人自行解决，其费用已在单价中综合考虑，因停水、

停电原因的工期延长将不予批准。因此发生的相关费用不再另行增加。

（5）因承包人未按照相关施工规范不文明施工或施工措施不当造成周围建筑物损坏的，



76

由承包人承担相关修复赔偿费用。

（6）未纳入本次招标范围的电梯工程、中央空调及多联机机组设备、手术室工程、防

辐射工程、气动物流工程、污水处理工程、供应室工程、医用气体工程、护理呼叫系统、候

诊呼叫系统、UPS 系统，由发包人选择分包单位施工，本次中标人承担总承包管理职责。

各专业承包人向总承包人支付相关专业工程的总承包管理服务费（含税金），总承包管理服

务费按各专业工程签约合同价的 2 %计取。

（7）本承包人承担总承包管理职责，负责对分包工程的进度、安全、质量等进行管理，

总承包服务费的内容包括：

A、 为配合发包人进行工程分包和材料保管的费用；

B、 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工程进度、安全、质量等进行管理，包含交叉施工增加、腾空场

地、对分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及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相关费用。

C、 做好为专业分包工程的预留洞及预埋件的处理。

D、 总包单位需为专业分包工程提供通水通电的条件，费用由分包单位自理。

E、 需为专业分包工程提供脚手架、垂直运输设施。

F、总包单位需做好各专业工程等相关资料（含前期设计试桩相关资料）的汇总和整理。

（8）拆除工程的范围和要求：

1）住院楼：施工图明确拆除的所有墙体，保留墙体的瓷砖等外饰面，除水磨石地面及

楼梯地面外其它地面至找平层或结构层，○C 轴交○8 轴至○P轴交○8轴之间的外窗（建筑

物圆弧部分），○D 轴交○1-○8 轴、○N轴交○3-○8 轴的裙房外窗、拆除天花板及天花板

以上所有管线设备，门及门套，卫生间及设施，所有办公家具及柜台，除电梯及机房、高低

压配电间内设备电缆、消防和生活蓄水池、水泵外的其它所有设备设施、管路管线。

2）医技楼：施工图明确拆除的所有墙体，保留墙体的瓷砖等外饰面，除楼梯地面外其

它地面至找平层或结构层，除建筑物外窗外的所有门（包括门套）、内窗、天花板及天花板

以上所有管线设备，卫生间及设施，所有办公家具及柜台，屋面防水层，除电梯及机房外的

其它所有设备设施、管路管线。

3）行政楼：施工图明确拆除的部分墙体，拆除所有卫生间及设施，更换已经损坏需要

翻修的部分门、门套及部分设备设施。大部分予以保留并做好成品保护。

4）食堂：拆除施工图明确需要拆除的墙体、保留墙体的瓷砖等外饰面、地面至找平层

或结构层、天花、厨房加工设施、餐梯、油烟风机风管等设备设施。外窗予以保留，其它区

域均予以保留，并在拆除区内保留供应保留区域内的相关的管线、管道、空调风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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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动力楼：施工图明确拆除的墙体。

6）后勤楼、警卫楼、弘中楼、院史楼、煎药房：施工图明确拆除的所有墙体、保留墙

体的瓷砖等外饰面、地面至找平层或结构层、天花板及天花板以上所有管线设备、门及门套、

柜台、内部遗留设备设施、卫生间及相关设施，后勤楼（原锅炉房）的锅炉排烟设施、锅炉

基础拆除，除院史楼外窗拆除外其它外窗均予以保留。

7）锅炉烟囱、后勤楼北侧的临时棚、食堂室外消防钢楼梯、龙华楼电梯北侧的四层楼

辅房、住院楼与龙华楼之间的连廊。

8）院区内室外强弱电电缆沟及线路、给排水、消防管路、供氧设施、原污水处理设施

设备、地下污水池、化粪池、室外暖通管线等（动力楼至行政楼、住院部的室外高压电缆、

一院公寓楼低压电缆、牛轭街以南低压电缆除外）。

9）医技楼屋顶因防水、隔热改造翻新工程需要拆除的工程量；

10）外墙拆除范围：住院楼四楼以上、院史楼、弘中楼的外立面墙面均铲至砖基层、警

卫室保留部分铲除外立面干挂；医技楼及行政楼部分墙面拆除。

11）室外铺装路面和基层及花坛等附属物，涉及到拆除部分按图纸施工。

12）原桩基基础拆除。

13）龙华楼加固前部分多孔板拆除。

14）最终拆除范围及深度以发包人指定要求为准，且拆除至满足图纸设计和施工要求。

拆除费用以承包人承诺的报价按项包干，费用包括内部废弃的所有垃圾和遗弃物的处置和清

运、消纳，结算不再调整；

15）所有建筑垃圾和其它垃圾处置清运、消纳必须按照温岭市相关规定规范处置；

16）污水处理池的废物处置包括：玻璃钢、污水处理罐内残留的污水及污泥及罐体，必

须严格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处置。

（9）所有专业分包范围内消防相关设施纳入总包施工；所有专业分包交界面的墙体纳

入总包施工（医技楼 4 层 PCR 实验室的交界玻璃隔断除外），放射防护分包范围内的墙体纳

入总包；交界面上的门（含门套）、窗由专业分包施工；交界面墙体外侧由总包施工，墙体

内侧由专业分包施工。

（10）承包人需编制施工现场降噪措施方案报监理人审查发包人确认后文明施工。

（11）中医院家具的抽屉布局以发包人确定的样式为准。

（12）本工程使用的相关材料，承包人须在发包人推荐的品牌中选择。

（13）本工程总承包人应为医疗家具等安装提供配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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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工程渣土外运工程量暂按 48533.61m³计算，结算时按实调整。运至担屿涂消

纳点，运距按 17 公里计算。渣土外运综合单价结算时不再调整（消纳点发生变更的除外）。

（15）本工程渣土消纳费综合单价暂按 35 元/M³计算，具体单价以相关部门核准后的价

格，按实结算。渣土消纳工程量暂按 48533.61m³计算，结算时按实调整。渣土消纳费仅计

税金，不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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